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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一、报道内容简述 

近日，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相关媒体发布

了《新华锦重大事项未公告，疑当“白手套”获利千万》一文（以下简称“报道”），

并被多家媒体及自媒体平台转载，其中提到的部分内容存在报道不实，内容断章取

义的情形，对投资者造成了严重误导。为了充分保障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对文中

所提事项经认真核实后，根据实际情况对该文所提及内容澄清如下。 

二、澄清声明 

（一）报道中提到“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示，新华锦把这 0 资产协议

转让给政府指定的第三方获利 1275 万元，属于重大信息，理应披露，否则可能涉嫌

信息披露违规。” 

公司声明如下： 

2006 年对兰陵陈香重组的主体是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鲁锦集

团”），鲁锦集团受让了兰陵陈香 46.09%国有股份，并对兰陵陈香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陵美酒”）20.6%股份连同兰陵陈香上市

公司其他资产一并作为置出资产被置换给鲁锦集团。 

鲁锦集团向兰陵投资转让上述兰陵美酒 20.6%股份时，该标的资产已经不是上

市公司的资产，而是作为置出资产的一部分，已属于鲁锦集团所有，1275 万元的股

权转让价款亦由受让方兰陵投资支付给了鲁锦集团。因此，不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范围。 

兰陵陈香上市公司就 2006 年的重大资产重组已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交易也获得了国资委、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审批，审批程序完备、合法、合规，不存在信息披露违规行

为。 

（二）报道中提到“置换国资资产价格为 0 元”、“作为资产重组的双方，资产

计价原则却不一致：鲁锦集团置入的民营企业资产以评估值计价，而临沂国资委置

出的国有资产确是以审计账面值计价。” 

公司声明如下： 

2006 年，兰陵陈香因产品盈利能力较差，公司持续亏损，已被进行退市风险警

示（股票简称“ST 陈香”），且公司部分资金被关联方长期占用且无力偿还，加之公

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临沂市国资委所持公司 46.08%股份处于司法冻结状态，鉴于

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自身的实际情况，为妥善解决公司资金被关联方

占用及股权分置问题，改善公司基本面，公司必须采取债务重组及资产置换的方式

彻底改善公司状况。兰陵陈香与鲁锦集团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的定价原则是根据双

方置换资产的盈利能力及在置换资产的同时由鲁锦集团代上市公司关联方偿还了兰

陵陈香原大股东的部分占用资金及债务、鲁锦集团收购兰陵陈香上市公司 46.09%控

股权的整体交易安排确定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06 年 8 月 30 日经兰陵陈香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兰陵陈香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对本次重组发表了意见，认为此

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定价客观公允，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维护了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于 2007 年 4 月 11 日经兰陵陈香上市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于 2007 年 4 月 6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证监公司字【2007】51 号），决

策过程和审批程序完备、合法、合规。 

（三）报道中提到“对于相关问题，记者电话并发采访函至新华锦。但直至发

稿时，新华锦均未作出任何回复。” 

公司声明如下： 

经内部核实，就上述报道之事，公司近期未接到相关媒体记者来电及未接受过

任何采访。 



三、其他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公司将保留追究有关媒体及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

券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5 日 


